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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贷集中度管理“区别对待”，支持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

2022 年 2 月 8 日，中国人民银行、银保监会发布《关于保障性租赁住房有关贷款

不纳入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，明确提出保障性租赁

住房有关贷款不受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约束，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按照依法合规、

风险可控、商业可持续的原则，加大对保障性租赁住房发展的支持力度。主要有以下

几点值得关注：

第一，保障性租赁住房是落实“房住不炒”和“租购并举”的重要抓手，是盘活

房地产存量市场、探索新型发展模式的有效方式。保障性租赁住房主要面向新市民、

青年人等住房困难群体，重点利用存量土地和房屋建设，具有户型小、租金低、无收

入线门槛等特征，与公租房、共有产权住房共同构成我国的住房保障体系。随着“房

住不炒”政策深入推进，房地产市场调控和监管力度不断加大，房企融资受限、市场

交易降温，房地产市场从增量向存量过渡、从销售为主向租购并举转型，保障性租赁

住房凭借其特殊性质，承担稳增长、保主体、促民生多重任务，在稳定房价预期、降

低居住成本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。2021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“探索新的发展模式”

定调房地产市场，强调发展长租房、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，房地产存量市场迎来更多

的发展机会，保障性租赁住房可以从租赁业务、老旧小区改造、社区服务、物业管理

等多方面盘活存量房地产市场，保障住房刚需、改善住房条件。2022 年 1 月，近 20

个省份在 2022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披露了年度保障性租赁住房筹建计划，多地计划新建

的保障性租赁住房规模是去年的 2-5 倍，保障性租赁住房已成为重点民生项目，有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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迎来爆发式增长。

第二，保障性租赁住房不纳入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早已有迹可循，《通知》是

保障性租赁住房相关制度完善后的既定安排。2020 年底，央行、银保监会出台《关于

建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的通知》，根据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

规模和机构类型等因素，分五档设定房地产贷款集中度要求，为银行房地产贷款设置

了“两道红线”。其中明确提出了例外情况，即为支持大力发展住房租赁市场，住房

租赁有关贷款暂不纳入房地产贷款占比计算，并指出在制定住房租赁金融业务有关意

见、建立相应统计制度后，对于符合定义的住房租赁有关贷款不纳入集中度管理统计

范围，当时已经释放了相关信号。2021 年 6 月，国务院出台《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

赁住房的意见》，明确保障性租赁住房基础制度和支持政策，为鼓励银行向保障性租

赁住房市场提供贷款，特地指出在实施房地产信贷管理时予以差别化对待。在此基础

上，各地加快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相关机制，在项目认定、数据统计、监督管理、监

测评价等方面取得良好进展，《通知》已具备落地条件，此时提出不仅为房企发展指

明方向，也为新一年银行信贷的灵活调整提供充足空间。

第三，银行业和房企要把握政策机遇，二者双向发力将推动保障性租赁住房快速

发展、高效增长。对银行业而言，2020 年以来，在疫情冲击和信贷约束背景下，房地

产贷款增速持续回落、房贷不良率攀升，银行对房地产市场信心不足，融资积极性有

所下降。《通知》出台后，保障性租赁住房将成为银行房地产贷款增量的重要发力点，

既符合国家大政方针，又能更好服务人民美好生活需要，是拓展房地产业务的关键突

破口。银行业要坚持“房住不炒”定位，综合把握房地产贷款集中制度和保障性租赁

住房新政，加大对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支持力度，严格认定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，切实

将资金投向符合要求的保障性租赁住房领域，通过信贷、债券等市场化手段提供金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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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，创新租赁住房 ABS、REITs 等金融产品，强化数据统计和风险监测，促进金融服

务依法合规、风险可控、商业可持续。对房地产企业而言，融资难、负债高成为常态，

多数企业主体已经处于瓶颈期，《通知》对房企利好程度较大，开拓保障性租赁住房

市场将成为其重要方向，房企会积极把握该业务机会，发力租赁业务、老旧小区改造、

社区服务等存量市场领域，加速多元化转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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